淡江大學資訊處遠距教學發展中心 I501教室借用申請表

編號：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	事由
	

	借用教室
	□ I501遠距教學教室   （非遠距教學 與 同步視訊用途，請勿借用）

	使用目的與

需求設備

（請勾選）
	    使用器材: □單槍投影機 □講桌電腦 □無線麥克風

□同步視訊:連線地點(註5) □台北校園D214 □台北校園D501 
□蘭陽校園CL506
□其他:________連線IP:_____________  遠端連線聯絡電話: __________

	申請單位
	
	借用時間
	年   月   日（星期  ）
時   分至   時   分

	申請人
	
	使用人數
	                   人

	申請單位
主管簽核
	
	申請人聯絡電話
	

	場地及設備器材借用維護費收費
（請勾選）
	依照「淡江大學淡水校園各類場地及設備器材借用維護費收費一覽表」之各類場地收費原則：
□無須專簽辦理且免收場地維護費
□1.主辦公務會議及活動 □2.學生社團及班級活動 □3.與員工福利相關之活動
□4.校內單位借用會議室、教室(依場地借用系統流程辦理) □5.學系所說明會或博覽會
□應專簽辦理（俟行政副校長簽核後，始能提出借用，申請時請附核准簽呈。）

	以下由遠距教學發展中心簽辦

	業務承辦人
	

	主任
	

	備註：1.本申請表由申請人填寫後，請先由申請單位主管簽核，再轉送本中心審核，結果另行通知。

2.本表請於活動舉辦前2週提出，以利進行連線測試作業安排。

3.如有特殊需求時（設備測試、課程側錄等），請事先洽詢遠距教學發展中心安排設備測試與操作學習事宜，當天之需求如因本中心人力不足無法支援時，尚請見諒。

4.非上班時間使用時，請申請單位代為支付工讀費（依學校規定）。
5.若需與台北校園進行視訊連線，請先於「OA教室借用申請系統」提出教室借用申請。


註：1.依據本校個人資料管理制度，隱私權政策聲明網頁http://www.tku.edu.tw/privacy.asp。
    2.本表單所蒐集之個人資料僅限於本次業務使用，絕不轉做其他用途。
表單編號：FKLX-Q03-001-FM015-8

